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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开庭分享之二：与仲裁员的对话艺术 

作者：刘冬丨朱奇敏丨陈文镝 

当汉坤团队手提精心准备的千页庭审卷宗，踏入瑞士洛桑那座乍看之下并不起眼的灰色小楼时，一场别

开生面的跨国体育争议的终局对决已从文书攻防转入更为关键的面对面博弈。继 CAS 开庭分享的系列首篇

文章《瑞士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开庭分享之一：浅谈庭审准备》将 CAS 庭审所涉环节全景扫描后，

我们今天将把镜头对准庭审现场的一张长桌 — 三位仲裁员，一篇裁决，千万欧元，影响中国俱乐部命运走

向的绝佳机遇。 

在这间以连绵雪山为背景的庭审室内，仲裁员可不是随机坐上高背椅的简单“听众”背景板。从 480 人

的官方仲裁员名单里被点名、被回避、被组合，再到庭审现场举笔、皱眉、摘眼镜，每一步都暗含玄机。无

论是我们这些带着中国故事不远万里奔赴瑞士的代理人，还是曾在 CAS 担任仲裁员的外籍豪门俱乐部代理

人，在这一体育仲裁的国际舞台上，用三种语言、两种法系、一套规则，竭尽全力把复杂案情和法律论证转

为仲裁员最终写进裁决书的那几行字。作为代理人，我们如何与仲裁员进行有效对话？这不仅是律师的专业

技艺，更是中国当事人（无论是俱乐部抑或球员）破除文化壁垒、赢取仲裁庭心理认同的战略支点。 

这种“对话艺术”绝非简单的庭上陈述技巧，而是一门深嵌于 CAS 独特机制与文化中的沟通学问。它

始于对关键问题 Who’s on the bench 的深刻洞察：这些裁判者是如何产生的？他们分别来自何种法律体系与

行业背景？他们潜在的关注点和思维模式有何差异？更进一步，我们需要探究 How they think：他们对涉及

中国元素的案件（如中国前些年的金元足球时代背景、中国俱乐部的决策流程、中国球员的契约文化，抑或

是与中国产生纠纷的境外合作主体的行为逻辑）可能存在的认知预设是什么？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实践环

节，What and how to say：在本就差异巨大且远近亲疏一目了然的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如何将复杂的中国

背景和本土商业逻辑，转化为仲裁员熟悉且能产生共鸣的论证语言？如何构建叙事，使其既能精准传达我方

立场，又能自然融入仲裁庭的理解框架？ 

于是，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会结合过往的数次 CAS 庭审经历，重点着眼于本次现场开庭与仲裁员的沟

通对话，详细拆解 CAS 仲裁员的“选任算法”，回放他们与律师过招的提问节奏。无论你是法务总监、俱乐

部老板，还是第一次听说 CAS 的球迷，读完都能在下一场庭审现场 — 或者浏览最新体育仲裁新闻吃瓜时 

— 感受并且品味那张长桌背后的暗流。 

一、谁在听 — CAS 仲裁员的选任机制 

当我们望向仲裁庭坐席时，我们面对的不仅是三位案涉纠纷的裁判者，更是一台精密运转数十载的制度

机器。Code of Sports-related Arbitration（“《与体育相关的仲裁法典》”）构建的仲裁员选任体系犹如瑞士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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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严谨，也暗藏着文化博弈的齿轮。 

与部分开放式的国际商事仲裁机构不同，CAS 仲裁员的席位并非向全球法律或体育专业人士敞开大门。

担任 CAS 仲裁员的前提是跻身由国际体育仲裁理事会（ICAS）定期更新的封闭名册。该名册分为三类：

General List（通用名单）、Football List（足球专项名单）和 ADD List（反兴奋剂专项名单）。值得一提的是，

后两项专项名单的存在，使当事人在选任时即可锁定“懂行”仲裁员，避免“用游泳裁判审足球”的尴尬。 

CAS 在其规则中明确了入选仲裁员名册的审查流程，体现着专业性与多元化的博弈。2012 年 7 月修订

前的《与体育相关的仲裁法典》将仲裁员提名名额平均分配给以下五方：国际奥委会、各国际体育单项联合

会、国家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代表、独立人士各占名额的 1/5；现行机制删除了具体配额，改由 ICAS 主

导任命，仅模糊要求“考虑相关方推荐人选”。此举虽提升效率，但也加剧了欧美主导的精英化倾向 — 来

自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仲裁员占据了名册的半壁江山。截至 2025 年 7 月 25 日，CAS 官网公布的仲裁

员人数总计 480 人，其中欧洲仲裁员 242 名，亚洲仲裁员仅 67 名，中国籍仲裁员 11 名。为对冲失衡，2025

年 7 月生效的新版《与体育相关的仲裁法典》要求 ICAS 在任命时兼顾三重目标：第一，专业硬指标：入册

仲裁员应接受过专业法律训练，具有与体育法和/或国际仲裁相关的能力，对体育方面具有一般的了解，掌

握至少一门 CAS 工作语言。第二，地域软约束，需考虑“大洲代表性与法系文化多样性”，但暂无强制配额

要求。第三，利益回避，仲裁员需签署声明保证独立性，且不得兼任 CAS 案件代理人或专家。 

对于具体案件而言，三人仲裁庭的组建是一场规则与洞察的双重较量。首先，申请人在提交申请时（或

在 CAS 给定的期限内），需要在名册中挑选 1 位仲裁员作为申请人方边裁，否则将被视为撤回仲裁请求；其

次，被申请人需要在收到前述仲裁申请后，提名 1 位名册中的仲裁员作为被申请人方边裁，若被申请人在

CAS 设定的合理期限内未提名的，由 CAS 代为选定仲裁员；最后，由双方当事人各自提名的两位仲裁员共

同推举该案件的首席仲裁员，若两位边裁未能达成一致，则由 CAS 直接从名单中选任首席。当事人在能够

证明存在“对仲裁员独立性或公正性的合理怀疑”的前提下（例如被提名仲裁员曾作为对方当事人另案代理

人、被提名仲裁员持有对方当事人关联主体股份、被提名仲裁员曾发表针对己方当事人的种族歧视或公开批

评言论），可对仲裁员提出回避申请，需在知悉回避事由后 7 日内提交书面申请，由 Challenge Commission

按照流程闭门裁决。 

二、怎么想 — CAS 仲裁员的思维模式 

CAS 仲裁员的选任机制如同一道透明的玻璃幕墙 — 中方当事人往往看得见规则，却难触及核心。了

解选任机制后，洞悉仲裁员“怎么想”，比平铺直叙地展示法条和案例更重要。CAS 仲裁员名册中的 480 人

横跨大陆法、普通法、伊斯兰法系，职业履历从律师到法官、再到体育法教授或前职业运动员。同一事实在

他们脑中会触发不同的权重计算：有人先回归合同文本和法条规范，有人先考察行业惯例和体育伦理，也有

人先询问政策背景和商业逻辑。若不能预判这种思维模式的差异，再漂亮的法律论证也可能在裁决阶段被

“无声降权”。 

纵观 CAS 实践，不难看出大陆法系仲裁员惯于构建“金字塔式论证”，以规则为基石，逐层叠加事实层

面的证据链，且对数字计算过程异常敏感。普通法系仲裁员则以强调程序正义著称，例如历史上中国某知名

运动员 CAS 案听证会的翻译事故，被普通法背景仲裁员视为对正当程序的漠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见

CAS 2019/A/6148 案件裁决书第 358 段）。 

职业背景的烙印同样深刻。拥有司法体系内从业经历或学者型仲裁员常表现出强烈的“体系化论证”倾

向。以悉尼奥运会期间引发广泛关注的拉杜坎事件为例，罗马尼亚体操运动员拉杜坎因误服队医所开感冒

药，被国际奥委会以兴奋剂违规为由取消了她刚刚获得的女子体操个人全能金牌，拉杜坎对该裁决不服并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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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 奥运会特别仲裁机构提起仲裁申请。长期担任法官职务的仲裁员援引“严格责任原则”，强调兴奋剂规

则“不问动机、只看结果”，其论证逻辑高度依赖 WADA 规则的内在一致性。相比之下，律师背景的仲裁员

更擅于在规则缝隙中寻找平衡点。例如某位从事律师工作的仲裁员在处理一起伊朗球员转会导致的与两家

俱乐部产生的双重合同纠纷时，指出赔偿金相关规则条款所列标准系示例性而非穷尽性，仲裁庭有权将其他

合理客观因素纳入赔偿金额的计算过程中，努力使其裁决更贴近行业实际。 

而据我们观察，中国籍仲裁员往往倾向于政策、监管与合同并重，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消解文化认知偏差

导致的误读。以汉坤此前代理的一起中超俱乐部欠薪案为例，某中超俱乐部因“金元足球”时期签署的天价

外援合同陷入困境：疫情导致联赛停摆、赞助商撤资、资金链断裂，俱乐部无力支付剩余薪资。庭审中，对

方反复强调中超俱乐部违约之“恶意”，完全有能力付款却拒不支付，因此俱乐部应当承担更多赔偿金额。

而我方选任的具有律师职业背景的中国籍边裁，在庭审中敏锐捕捉到这一特殊情节，主动追问俱乐部资金紧

张的具体成因，并进一步询问有无行业组织关于疫情背景下集体降薪的官方文件、有无地方政府关于疫情时

期指导性纾困政策的红头文件。这一做法并非单纯的情感牌，而是精准切入大陆法系仲裁员的思维偏好 — 

对“合同履行不能”的客观性审查。这位中国籍仲裁员通过庭审过程中的专业提问，引导当事人将“金元泡

沫破裂”这一时代特色经济现象转化为法律上的不可归责事由，也将“欠薪”嵌入中国职业足球系统性风险

的语境中，使其余两位欧洲仲裁员意识到：俱乐部并非蓄意赖账，而是在行业雪崩中艰难自救，我们也得以

据此进一步尝试论证降低赔偿金额的合理性。 

然需警醒的是，标签化认知实为双刃剑，对不同类别仲裁员思维模式的分析可供参考，却绝非唯一准绳。

仲裁员首先是“人”，而非基于职业文化背景就能精准求得结论的机械算法，选任阶段切忌想当然地“贴标

签” — 毕竟，真正的制胜逻辑，始于理解“他”而非套用“他们”。 

在本次 CAS 案件的仲裁员选任阶段，汉坤团队结合案件性质、争议焦点以及 FIFA 阶段已一窥其貌的

对手策略，最终选任了一名在我们代理的其他 CAS 案件中担任过首裁的一名外籍仲裁员作为我方边裁。该

仲裁员在此前开庭程序中所展现的专业素养 — 对案件细节的精准掌握、严谨细致的庭审方式及节奏把控 

— 都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仲裁庭的另外两名成员同样“大有来头”。首席仲裁员以其标志性的金

色长发在 CAS 仲裁界广为人知，他已累计主持或参与上百起 CAS 重大案件，从足球俱乐部破产准入争议到

千万欧元级别的转会费纠纷，其裁决以逻辑严密、对行业惯例的精准把握而著称。对方边裁则是苏黎世某知

名律所的合伙人，长期在瑞士顶尖法学院讲授体育法课程，实务与理论造诣兼备。三位仲裁员在庭审中配合

默契，使得整场庭审高效有序。 

三、怎么说 — 与 CAS 仲裁员的沟通策略 

当中国当事人试图向三位背景迥异的仲裁员解释“口头协商文化”、“金元足球资本泡沫”、“国资委决策

流程”、“政策红线导致被迫违约”等中国故事的生存土壤与行为逻辑时，若仅将中文信息直译为英文，无异

于向瑞士钟表匠描述景德镇瓷窑的火候 — 词句通顺，灵魂却隔着重洋。真正的沟通艺术，在于构建一套跨

越文化鸿沟的叙事引力场，把庭前握手寒暄与庭上每一次提问都变成与仲裁员校准沟通焦距的机会。接下

来，我们将从庭前礼仪的温度，到庭上掌控节奏的细节，拆解如何把本土逻辑嵌入仲裁员认知体系，捕捉隐

藏于仲裁员提问下的思维导图。 

通常在国内商事仲裁案件的庭审现场，各方代理律师与仲裁庭的交流都在仲裁程序中进行。大部分代理

律师均会尽量避免在开庭前以及开庭后与仲裁员进行交流，例如仅以目光与肢体动作向仲裁员致意或简单

问好，生怕一场多余的寒暄被解读为“影响仲裁员独立性”。而在瑞士洛桑，仲裁礼仪与庭前交流是建立专

业信任的第一块基石。仲裁员、辅庭人员、甚至对方代理人都会在门口站成半圈，彼此握手、互道早安，欧

洲同行有时还会与熟悉的仲裁员来一个贴面拥抱。我们个别代理人第一次见到这个场面，还在迟疑之际，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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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仲裁员已主动大步伸手走来：“Welcome, Counsel!”一句热情简单的寒暄，瞬间化解了紧张的气氛。在开

庭前与每一位仲裁员、辅庭人员乃至对方代理人沟通致意，离场时也再次握手致谢 — 这不仅是礼貌，更是

让仲裁员在潜意识里把我们标记为“尊重程序的人”，而程序尊重者，往往意味着其观点亦更可信。 

庭上应对，则需学会理解仲裁员问题的“字面含义”与“未言之义”。优秀仲裁员的发问如同手术刀，

每个问题都精准解剖论证链条的病灶。在我们本次参与的中超俱乐部与西甲豪门转会合同纠纷中，这一特质

尤为凸显。当双方聚焦于合同的某条核心条款的解读时，我方选任的边裁敏锐地追问：“为何该条款表述与

此前其他合同的类似条款表述不完全一致？”此问看似探究文本差异，实则暗藏两层意图：其一，暗示对方

是否存在利用优势地位，单方修改条款而未提示我方当事人的可能；其二，引导我方主张针对案涉争议条款

的解读，应当与过往实践遵循一致性的原则。我们当即捕捉到仲裁员的这一弦外之音，直击要害地回答道：

“该条款由对方当事人单方起草，且并非对历史条款的特别修订，根据系列交易惯例，应与此前协议作体系

解释”。这种对潜台词的敏锐捕捉，实则是将仲裁员的“思维地图”转化为己方论证的阶梯。 

此外，从表达技术角度来看，CAS 庭审中的各方代理人及仲裁员中，仲裁语言非母语者不在少数，这

更要求代理人掌握在冗长陈述中动态调整节奏的能力。本次庭审的结案陈词环节双方用时均较长，在此过程

中我们注意到个别仲裁员注意力开始分散，频繁翻阅案卷。当我方陈述时，我们便刻意调整语速和重音，巧

妙设计对我方当事人最有利论点的表述方式：先用一句“there is one logical gap…”抛出裂缝，稍作停顿捕

捉仲裁员的目光，再稳稳递上补丁“which can only be filled by finding…”，顷刻抓回仲裁员的注意力。 

当六个小时的庭审结束，我们深深感受到，与 CAS 仲裁员的对话艺术，本质上是一场跨文化共识的艰

难转译 — 这远非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将中国体育的特殊基因，嫁接进以欧美文化和法律传统为根系的国

际体育法秩序。回望这三步 — 谁在听，怎么想，怎么说 — 我们不过在努力尝试一件事：让本土经验成为

国际裁判者认知体系里的“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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